
性侵害被害人就業促進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
正規定 

一、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結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協助具有就業意

願與需求之性侵害被害人就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用人單位，為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

並提出臨時工作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核通過者。 

前項所稱團體，指依人民團體法或其他法令設立者。但不包括

政治團體及政黨。 

三、本部為協助性侵害被害人就業或參加職業訓練，得發給臨時工作津

貼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四、性侵害被害人應備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同意代為查詢勞工保險

資料委託書及下列文件之一，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等

相關服務：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開立之性侵害被害人身分證明文件。 

（二）曾遭受性侵害之證明(警察機關處理性侵害事件調查表或報

案單、就醫、診療、驗傷之證明)。 

（三）判決書影本。 

五、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受理失業之性侵害被害人之求職登記後，經就業

諮詢並推介就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

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並發給其臨時工作津貼： 

（一）於求職登記日起十四日內未能推介就業。 

（二）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 

  前項所稱正當理由，指工作報酬未達原投保薪資百分之六十，

或工作地點距離日常居住處所三十公里以上者。 

七、(刪除) 

八、臨時工作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

給，且一個月合計不超過月基本工資，最長六個月。 

失業之性侵害被害人二年內合併領取臨時工作津貼及政府機關

其他同性質津貼或補助，最長六個月。 

十三、失業之性侵害被害人，參加本部勞動力發展署自辦、委託或補助



辦理之職業訓練課程，全額補助其訓練費用。 

十四、失業之性侵害被害人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

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其所參

訓性質為各類全日制職業訓練，得發給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前項所定全日制職業訓練，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訓練期間一個月(含)以上。 

（二）每星期訓練四日(含)以上。 

（三）每日訓練日間四小時(含)以上。 

（四）每月總訓練時數一百小時(含)以上。 


